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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要“凶宅贬值费”
请勿当“风水先生”

所谓的“凶宅贬值费”只是部分
人的一种主观评价，有着诸多的不
确定因素，在结果上也非常难以衡
量，就连专业的评估机构，也无法对

“凶宅贬值费”作出准确的评估，法
律应该不会支持房东主张的“凶宅
贬值费”的诉求。

刘高

据报道，保姆砍死了住在出租房的雇主后
自缢身亡。房东起诉遇害租户家属，索要“凶
宅”贬值损失50万元。租房的李先生认为，自己
遇害的父亲并无过错，原告房东应该向凶手或
继承人来主张损失。双方同意法庭调解，该案
未当庭宣判。

趋吉避凶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因此，成为
“凶宅”之后，确实会让不少人对其产生避讳，
从而使得房屋无论出租还是转让，都增加了困
难，价值也有所降低。然而，这种所谓的“凶宅
贬值费”是不是客观的损失，能不能获得法律
的支持？

事实上，房屋的价格主要由房屋的区位、
面积、结构、材料、基本设施、使用功能及周边
环境等因素决定。这些因素都是客观的，并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也就能获得法律的
认可。

房屋内发生了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可能
导致人们对房屋的认可度降低，从而导致房价
下跌，但是，这种价格波动的影响范围大小、幅
度、时间都是不确定的，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
意志。譬如，对于一个科学素养比较高的人，对
此丝毫不忌讳，那么房价便毫无影响。又如，随
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常死亡事件会被逐渐淡忘，
是否贬值及贬值的程度也随之转变。

因此，所谓的“凶宅贬值费”只是部分人的
一种主观评价，受人们的思维、意识、观念的影
响，有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结果上也非常难
以衡量，就连专业的评估机构，也无法对“凶宅
贬值费”作出准确的评估。

当然，如果说“凶宅”之说完全是一种封建
迷信，倒也不合情理，因为追求吉利毕竟是人们
的美好愿望。只不过，在科技水平已如此发达
的当下，再加之受唯物主义的多年浸润，人们应
当清楚，所谓的“凶宅贬值费”，完全是受观念的
左右，只要观念转变，此前的血光，便是与自己
全不相干的过眼烟云。

法律上的损失，应当是客观的、具体的、可
以衡量的损失，而“凶宅贬值费”却是一种主观
的、抽象的、难以衡量的损失，因时而变、因人而
异，因此，房东主张的“凶宅贬值费”在法律上欠
缺依据，难以获得支持。此前，苏州首例“凶宅
索赔案”亦以原告败诉而告终。

舒天烈

这段时间，“爱国”成了一个热词。从南海仲裁案所谓
最终裁决公布后转遍朋友圈的“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到传
赵薇新片选用戴立忍、水原希子引来舆论“围剿”，再到多地
肯德基门前人群聚集抵制洋快餐……如果有哪一个词能激
发全民讨论的话，“爱国”肯定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爱国”是最能凝聚起广泛共识的一种情感。在南
海仲裁案后，爱国这个“公约数”，几乎可以化约中国所有的主
流人群。然而，一旦“爱国”走向了抵制洋快餐，变成了砸苹果
手机，反而会成为撕裂共识的标签。总体看来，爱国并没有错，
而且应该理直气壮。不过，若因为观点甚至是立场的分歧，将

爱国污名化为“小粉红”、将反对不理性行为者称作“带路党”，
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撕裂本身，短期看不利于中国在各种问题
上争取主动，长远看也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也要看到，当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中国
某个角落的新闻，也会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甚至成为国际
关系中的一环。浙江杭州一位精准处置路面塌陷的交通协
警，河北农村两位互为手眼种树播绿的残疾老人，都借由互
联网、社交媒体成为“世界网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以

“爱国”之名进行的偏激骂战、极端行为，也难免被传诸世
界，构成世界“中国印象”中的一个暗斑。如何成为和谐旋
律的参与者，避免成为噪音杂音的制造者，值得每一个为了
国家的发展喝彩、为了国家的利益守望的人深思。

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综合国力也稳居世界前列。今日之中国，已经有底气、也有
能力接受来自外界的挑战乃至挑衅，为自己营造更好的发
展环境。作为大国国民，也可以更多一点“大国心态”“大国
气度”，走出悲情的受害情结、狭隘的民粹主义，以更大视
野、更大胸怀来思考国家与世界、个人与人类的问题。

不得不说的是，那些在肯德基拉横幅的“爱国者”，在很
大程度上是不被了解的。这种一看可知的愚蠢行为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行为逻辑，或是有着什么样的利益纠葛，
甚至是用什么方式进行组织动员，并没有被着力澄清。在
这个角度上说，仅仅是纸面上的反思还远远不够，或许得更
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才能减少无谓的、原则化的
争吵，消弭狭隘的、偏激的“爱国”，真正让这两个字成为“最
大公约数”。

吴元中

近日，广东博罗县公安局对被其非法刑事拘留的打假人黄载
回、陆元昌、范海3人作出国家赔偿并赔礼道歉。案情是，3人多次购
买问题食品，向商家要求10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却被广东博罗县
公安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最终，博罗县检察院依法监督，对不
构成犯罪的黄载回等3人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3人于同年8月
10日被无罪释放，终得国家赔偿。

尽管该事件已经落下帷幕，但博罗县公安局不对违法生产销售
产品的厂商追责，而是对打假人追责，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十分恶
劣的。而且，由于“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有着本质区别，博罗县
公安局相关人员甚至存在滥用职权之嫌。

所谓敲诈勒索，指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
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打假索赔其实是打假人
以消费者身份，作为受害人依法就所受损害行使赔偿权。所以打假
索赔的性质不是非法占有受害人财物，而是打假人作为受害人进行
维权，这与无端索要财物的“敲诈勒索”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敲诈勒索作为犯罪行为，不仅目的违法，而且犯罪手段也
通常违法，比如以给受害人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生命、健康、名
誉造成损害进行要挟。相反，打假索赔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要求不仅
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所支持的，而且其
所运用的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人民法院起诉、向社会曝光等手段
也是合法的。何来犯罪之有？

不管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打假者要求是否能实现，要求事项
合法、手段合法都是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最基本区别，办案机关
作为专门法律机关应当不难区分。办案机关即使把握不准，也应向
上级汇报请示，慎用强制措施。也因此，只有严格落实错案追责制
度，让办案人员鉴于错案后果而不敢滥用权力。

当然，“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
所购商品没有相关缺陷，“打假者”为了获得“赔偿”伪造证据，故意
捏造商品有缺陷的事实，性质则会由依法赔偿转变为非法索取对方
财物，很可能会构成敲诈勒索罪。即便因为勒索数额低、构不成犯
罪，也可能侵犯对方名誉权，引起民事赔偿。所以，在执法机关严格
区别“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同时，打假人也应把握分寸，注意
手段的合法性。

“爱国”理当凝聚而非撕裂共识
“爱国”不当会“害国”。在南海仲裁案后，“爱国”每天像空气一样围绕在国人身边。然而，一旦“爱国”走

向了抵制洋快餐，变成了砸苹果手机，反而会成为撕裂共识的标签。

别再把“打假索赔”当成“敲诈勒索”
不管证据是否充分，也不管打假者要求是否能实现，要求事项合

法、手段合法都是打假索赔与敲诈勒索的最基本区别，办案机关对此不
能丧失起码的辨别能力。

处理公开实名举报不能“烂尾”
在处理师永峰被举报一事上，榆林市纪委犯了“拖延症”，说到底，

这也是一种责任意识的缺失。当前，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纪检监
察干部必须强化责任担当，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马若虎

据媒体报道，2013年师永峰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公安局局长
调任横山县公安局局长后，被19名老下属举报，称其在清涧县任职
期间涉嫌违法违纪。近日，榆林市纪委一纪检监察室负责人称，关
于师永峰一事纪委此前确实调查过，至于调查结果及公布等情况，
需要到办公室查看档案后方能知晓。师永峰对记者表示，已看到有
媒体报道此事，但目前自己在外面，之后见面再说。

仅就事件本身来说，如果举报属实，损害的就不仅是相关部门
的公信力，更是受害者的切身利益。比如，师永峰在清涧县公安局
发动在职、退休干警集资入股建酒店，后成为烂尾工程，使得很多人
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

酒店被建成了烂尾工程，或许与资金不足、违建等有关；处理公
开实名举报若成了“烂尾”，应该与纪检监察机关的责任意识缺失、
上级部门的监督不力等有关。

在处理举报等方面，纪检监察机关应该履行如下职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监察机关应当受理举报并依法调查
处理；对实名举报的，应当将处理结果等情况予以回复；监察机关立
案调查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结案；因特殊原因需要
延长办案期限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并应当报
上一级监察机关备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
作条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对受理的检举、控告和申诉，应及时办
理，不得延误。

由此可见，在处理师永峰被举报一事上，榆林市纪委犯了“拖
延症”，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责任意识的缺失。当前，反腐败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强化责任担当，对党负责，对人

民负责。
除了责任担当，我们还要反思，相关法律是否有待完善。笔

者认为，要对处理举报结果的公布期限作出进一步细化，让查漏
补缺机制更加健全，确保监管、备案、向社会通报调查进展等环节
万无一失。

3年前的举报，至今却未见调查结果；被举报者已异地任职，也
未回应此事，这不免令人生疑。“只调查无结果”可能引发极为严重
的后果，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损失。处理公开实名举报不能“烂
尾”，对任何腐败迹象，我们都要高度警惕。


